广西艺术学院“质量工程”项目经费使用审批表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名称
（项目编号）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类型
	□区级教改项目      □校级教改项目      □其他

	经费用途
	开支项目
	报销金额（元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合 计
	

	项目组及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	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分管教学副院长、副主任
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及学校审核意见
	单项1万元（含）以内由教务处分管项目副处长审批，单项1万元以上10万元（含）以内由教务处处长审批。
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单项10万元以上50万（含）以内由分管教学副校长审批。
学校领导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项目经费
使用进度
	项目总经费
	目前预算结余
	本次申请投入
	最后预算结余
	经费审核（签字盖章）

	
	
	
	
	
	


备注：此表一式1份（原件交学校财务处，项目组、项目所在单位、学校教务处留存复印件）



